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09年度「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人才庫培訓課程」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。
貳、研習目的：

  一、透過課程介紹，強化各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
      能力。
  二、藉由校園霸凌事件辨識與調查、晤談及危機溝通技巧等課程，提升各校
     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專業能力。

  三、培訓本市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，落實防制校園霸凌理論與實務。

參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。

肆、承辦單位：桃園市立龍興國中。

伍、研習時間：109年11月27(星期五)、12月04(星期五)共計2個全天。
6、 研習對象：本市各國中、小學務、輔導人員及候用校長，由各校薦派，培訓人數以30人為上限。

柒、研習課程：如附件1。

捌、研習地點：桃園市立龍興國中(桃園市中壢區龍勇路100號)。

玖、報名方式：請至教師研習系統報名，辦理單位，龍興國中，依報名順序錄
    取，額滿後停止報名。
拾、相關規定

1、 研習人員請著便服（請勿穿著短褲或涼、拖鞋），並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「防疫新生活運動」，配戴口罩以落實個人衛生防護。
2、 為維護研習品質及參加研習人員權益，請各校依時程完成薦派。
3、 本案參加人員給予公假課務派代，全程參與者核予12小時研習時數並通過測驗及格者，教育局授予完訓證書，並列冊公告於教育局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人才庫以供查詢。
拾壹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另函增（修）訂之。

附件1

	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09年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人才庫課表

	時間
	11月27日（五）
	12月04日（五）

	0900-0910
	報到
	報到

	0910-1000

1010-1100
1110-1200
	校園霸凌事件基本概念及相關法規
	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訪談原則與技巧
校園霸凌事件調查案例講解分析

	講座
	恩平律師事務所 許惠君律師

助教 徐晟芬律師
	百齡國小 李幸君老師
助教 恩平律師事務所 許惠君律師

	1200-1310
	午餐及休息

	1310-1400

1410-1500
	校園霸凌事件模擬及調查報告撰寫
	校園霸凌事件調查案例講解分析
校園霸凌事件調查案例講解分析

	講座
	恩平律師事務所 許惠君律師

助教 徐晟芬律師
	百齡國小 李幸君老師
 助教 恩平律師事務所 許惠君律師

	1510-1600
	校園霸凌事件模擬及調查報告撰寫
	校園霸凌事件調查案例講解分析
綜合座談會

	講座
	恩平律師事務所 許惠君律師

助教 徐晟芬律師
	恩平律師事務所 許惠君律師

助教 百齡國小 李幸君老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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